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温洞征地告 (⒛20)0∝号 )

因洞头区鹿西乡综合交通码头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建设需要,拟征收鹿西乡鹿

西村集体所有土地 O.⒛⒛ 公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

定,现将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补偿安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二、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戚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要求举行听证的,应 当在本公告期满前到洞头区鹿西乡海景街I88号鹿

西乡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出申请的成员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半数以上 (不含半数 )的 ,洞头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召开听证会,听证时间另行

通知。

三、征地补偿登记期限至⒛20年 10月 17日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

人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相关不动产权属证明资料,到 洞头

区鹿西乡海景街188号鹿西乡人民政府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或提出异议。在规定期

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以土地现状调查和公示结果为准。

四、征地范围内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室外装潢和抢种抢栽的地上农作物

一律不办理补偿登记。

五、本公告期限为 30日 。

特此公告。

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联系人:章朝阳

联系电话:0577-G3在 I6OGo

联系地址:洞头区鹿西乡海景街 188号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联系人:王嘉惠

联系电话: 057⒎ 5672田阴



四、其他补偿按照洞政发 (2012)16号 、洞政发 (⒛17)35号文件规定标

准予以补偿。

五、此项目征地实施处于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文件制定过渡期,如后期有新征

地补偿安置办法文件出台,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按新文件标准执行。

六、土地征收经批准后,由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按方案内容组织实施。

类

积

地

面

其他征地补偿费及补偿标准

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

生活水平补贴支出

扶持被征地村集体经

济实力壮大补助费
村政策处理包干费

未利用地

0.2829

25.461

(gO万元/公 顷)

0.42435

(1.5万元/公顷)

合 计 25.885350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2020隽禹0o4|肀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拟定本次 《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

一、征收目的、范围及土地现状

因洞头区鹿西乡综合交通码头配套设施工程建设需要,需征收鹿西乡鹿西村

集体所有土地 O.⒛29公 顷 (4.⒛35亩 )。  (详见征地勘测 定界图)。

其中,征收农用地 0公顷(耕地 o公顷)、 建设用地 0公顷、未利用地 O.⒛29

公顷。

二、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及保障内容

1.征 地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洞政发 (⒛ I2)I6
号、洞政发 (⒛17)35号 规定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具体为 :

2.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洞政发 (⒛12)16号文件规定的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标准按实补偿。

3.社保安置。按洞政发 (2oI2)16号 、洞政发 (2o1⑴ 35号 、洞政发 (2o17)

35号文件规定执行。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人数共⊥人,被征地单位应
按有关规定确认具体参保人数和名单,并办理相关手续。

4.鼓励被征地农民按照洞政发 (2o12)16号、洞政发 (2oI6)35号文件等有
关规定参加就业培训。

三、农村村民住宅安置方式及保障内容

本次安置按照货币化安置方式。货币化安置洞政发 (2o12)16号、洞政发
(⒛ 17)35号文件执行。

地 类

二类 区片 合计

面积

(公 顷 )

补偿标准

(万元/公顷 )

面积

(公顷 )

补偿金额 (万

元 )

未利用地
0.2829 45 0.2829 12.7305



四、其他补偿按照洞政发 (2012)16号 、洞政发 〔2017)35号文件规定标

准予以补偿。

五、此项目征地实施处于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文件制定过渡期,如后期有新征

地补偿安置办法文件出台,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按新文件标准执行。

六、土地征收经批准后,由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按方案内容组织实施。

类

积

地

面

其他征地补偿费及补偿标准

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

生活水平补贴支出

挟持被征地村集体经

济实力壮大补助费
村政策处理包干费

未利用地

0.2829

25.在61

(㈨ 万元/公顷)

0.42刂35

(I.5万 元/公顷)

合 计 25.885350


